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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秘總字第107137493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臨時人員申請特別休假、婚假及喪假得否以時計，請依說

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基準法、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及本府第三屆第6次

勞資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查勞動基準法第七十條規定，略以：「雇主僱用勞工人數

在三十人以上者，應依其事業性質，就左列事項訂立工作

規則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：一、工作時間

、休息、休假、國定紀念、特別休假...。」次查同法第

八十三條，略以：「為協調勞資關係，促進勞資合作，提

高工作效率，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...。」再查勞資會

議實施辦法第二條，...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

者，亦應分別舉辦之。準此，各機關是否應訂定工作規則

或召集勞資會議討論勞動條件，前開規章已有明定，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所僱用之臨時人員於申請特別休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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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婚假及喪假時得否以時計，本府第三屆第6次勞資會議

業決議有案，爰請依如下辦理：

(一)機關學校適用勞基法之人員（含編制內技工、工友、駕

駛、清潔隊員、約用人員、臨時人員）未滿30人者，自

本（107）年11月18日起得以時計。

(二)機關學校適用勞基法之人員（含編制內技工、工友、駕

駛、清潔隊員、約用人員、臨時人員）在30人以上者，

循勞資會議討論或修訂工作規則以資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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